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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等”还是“齐一”
———浅谈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之价值

李 启 成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自２０世纪初期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以来，前辈学者在继承中国传统史

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类研究资料存在清晰的价值差等的共识。近

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出现将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的倾向，可能会对法律史学一贯追求

“求真”的研究目标产生妨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的后现代史观、单纯从问题入手找材料的

问题意识以及过于求新猎奇的治学风气紧密相关。重提研究资料价值差等的“常识”，关键在于承

认法律史学研究中正史、文集、回忆性文字等，应低于律例典章、地方法规、司法档案、案例汇编、家

法族规、乡约行规、方志、契据家谱、政书、讼师秘本、日用类书等，应高于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青

年研究者应在此基础上，重视常见资料和实物资料，充分审视和灵活运用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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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者利用的研究资料，不论

是类型还是数量，已经越来越丰富。这是学术研究

走向成熟的 一 个 必 要 条 件，其 积 极 意 义 不 待 赘 言。
但是，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样一个

现象———性质各异的研究资料之间的价值差等逐渐

趋向模糊。自２０世纪初期，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产生以来，前辈学者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方

法的基础上，引进和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

大致形成各类研究资料之间存在较为清晰的价值差

等这一共识。随着学术传承和时间推移，这一共识

逐渐内化为研究者进行中国法律史研究不言自明的

“常识”而严格地信守着。当然，“常识”不一定代表

正确，不一定值得信守不渝。“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因素，往往是与特定时间、空间、主体和对象紧密相

连。脱离时间、空间、主体和对象等具体因素，抽象

地谈论其正确性，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探讨的独断性，

甚至使得探讨本身不成为探讨。时至今日，中国法

律史研究是不是到了抛弃各类研究资料存在价值差

等这一“常识”的关头呢？

一、研究资料之类别概述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随着时间流逝，那 些 可 以

保存下来的历史痕迹为后来研究者关注，成为所能

利用的研究资料。因此，历史痕迹能够成为研究资

料，既与痕迹的客观内容相关，又与研究者的主观认

识相连。由于研究者认识各有差异，故资料范围、内
容具有开放性的一面。这种开放性受制于历史痕迹

在数量上是否丰富和质量上是否具有解释度。从类

别上观察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大致可说：研究对象

距今越近，研究资料就越丰富，其类型也就越多。这

也仅仅是个“大致”，因为这个判断是以假定人类各

种活动主要为延续性所支配为前提的。事实上，人

类活动既有延续性也有断裂性，活动遗留的痕迹相

应地有延续性也有断裂性。例如，在佛教盛行之隋

唐时期，有大型雕塑、寺庙置产买田的契据、石刻等

痕迹流传下来，研究者将之作为研究该时代的资料

类型。２０世纪以降，这种资料类型快速减少甚至消

失了。因此，资料类型还取决于生活在该特定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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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具体情况。换句话说，资料类型和该时期的

政治形态、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潮具有密切关系。综

合上述两个因素，考虑到中国所经历的两次社会大

转型这一特征，似乎可以断定，明清时期和清末民初

都是保留下来的资料类型比较丰富的时段，一个属

于传统中国，一个属于转型期中国。
本文以明清时期的研究资料为例，分析研究资

料的类型。明清时期法制、思想史所使用的各类文

献资料，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按

照制作主体来划分，大致包括官方资料和民间资料；
二类是按照其流传、影响范围，可分为一般资料和特

殊（新）资料；三类是按照其形态，可分为口头传说、
实物资料和文字图片资料；四类是按照资料的价值

和可信度，可分为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①五类是按

照其内容体裁，大致可分为律例典章、司法档案、案

例汇编、家法族规、乡约行规、契据家谱、正史、文集

（包括官员和幕僚的公牍、日记）、对联、回忆性文字、
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这种研究资料的分类及各

类资料的价值，在诸多学者所撰写的类似“史学方法

论”或“史料学”为名称的著述中已经有了详尽深入

的分析，兹不赘述。
研究资料的类型和选择使用与具体的研究主题

紧密相关。就法史学者将各类资料之间的价值作齐

一化判断这个主题而言，在第一至第四种分类中有

所体现，在第五种分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五

种分类所包含的各种资料中，按照可信度大小排列，
分为四个层级：一是能准确反映法制和司法全局状

况的资料，包括律例典章、中央司法档案、中央司法

机构案例汇编；二是能准确反映法制和司法状况之

一部的资料，包括地方法规、地方司法档案和地方案

例汇编、家法族规、乡约行规、方志、契据家谱、政书、
讼师秘本、日用类书等；三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法

制和司法状况的资料，包括正史、文集（包括官员和

幕僚的公牍、日记）、对联、回忆性文字等；四是不确

定反映法制和司法状况的资料，主要包括野史笔记

和文学作品。这种层级划分，主要针对法制史研究

而言，因为法制史的研究首要的是求其真。如果是

法思想史的研究，其研究首要任务是求其解，故情况

可能就有所不同，个人文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

文学作品，如行状、墓志铭、酬送应答诗文，乃至以虚

构为主的话本、剧本、小说等，皆各自具有其重要性，
较之其在法制史研究中的价值，显然有所提升。综

合来看，在法制史研究中强调不同类型资料的价值

差等更显重要。
在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中，杨鸿烈先生的著作

在初创阶段最具有奠基意义。他所运用的资料，涵

盖历代刑法志、律例、典章、正史、类书、文集、甲骨文

献、金石录、儒法两家经典著作、历史学者权威著述

等。尽管他的分类略显混乱，但他承认这些资料有

“原料”和“副料”之别，承认各类研究资料具有价值

差异。② 上世纪４０年代，瞿同祖先生以社会学知识

背景大大拓宽了资料范围，他所利用的资料还包括

像《刑案汇览》等系统的中央司法案例汇编、以《郑氏

规范》为代表的家法族规等，撰写而成《中国法律与

中国社会》。③ 戴 炎 辉 先 生 对 淡 新 档 案 的 整 理 和 研

究，将地方司法档案（包括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

县档案、浙江黄岩诉讼档案和四川南部县档案等）作
为珍贵的新史料，使之逐步进入研究者视野而获得

青睐。与对民间法律秩序的关注相对应，政书、讼师

秘本、日用类书、善书、契约、方志等，成为当前中国

法律史研究者利用的重要资料。此外，受到国外社

会科学方法（主要是法律与文学）的直接影响，各类

文学作品也受到了一些中国法律史研究者的重视。

在研究资料日渐丰富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好这

些种类和数量甚多的资料，成为严肃的研究者必须

直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汪荣祖认为，“陈寅恪何以

选择‘不古不今之学’，大致因古史资料每多残缺，难
有定论；而清末民初以来，疑古之风甚炽，学者不免

常凭己意臆测武断……自不愿在证据较少的古史中

争无谓之胜。近代史资料甚多，而寅恪因家世背景

之故，于晚清史事知之既稔，自感兴趣，或即因家世

之故，有所回避，雅不欲以此为学术研究之主题……

只能‘不古不今’”。④ 作为个体史家，可以主观选择

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但那些资料较丰富的时段，

正因为资料之丰富，亦能从一个侧面对研究者产生

诱惑。具体到中国法律史领域，明清去古较近代为

远，已成为历史，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较少，因为资料

丰富，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从唐代开始，在大城市兴起了一种“说话”的艺

术形式，即“说 话 人”在 闹 市 讲 述 历 史 故 事、社 会 传

闻，乃 至 佛 经 故 事，很 受 观 众 喜 爱。刚 开 始，“说 话

人”讲的故事并没有脚本，纯靠记忆，口耳相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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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字较诸口耳相传更加准确，更易传播，遂逐渐有

了文本形态。到明代中叶，文人开始收集整理民间

文学作品、说话人的底本和单篇话本小说，编为话本

小说集，故在明清时期有大量的这类文学作品保存

下来。这些文本中保留不少关于法律和司法方面的

内容，且因为其流传广泛且描述生动，近年来颇得法

史研究者的重视，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其中某

些研究成果，存在泯灭各类法史研究资料之间价值

差等的倾向，也就是将这些资料的证明价值齐一化。
这种“齐一化”的观点，实际上颠覆了原先被几代法

史研究者所积累起来的资料价值判断上的“常识”，
颇有加以辨析的必要。

二、导致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的原因

研究者将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的原因，主

要是受到史观、问题意识和学风等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史观方面。一些后现代史 学 家 偏

重于想象基础上的建构、解释之一面，进而对历史的

客观性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不管遗留下来的

史料多么丰富，毕竟还是有限。因此，历史全貌不可

能在史学家面前完全呈现出来，需要史学家凭借想

象加以建构、解释。如果从侧重于想象基础上的建

构、解释来看历史，历史的客观性难免会受到严重的

质疑。相应地，历史也不过是一种叙述方式，无外乎

是一种文本，和 其 他 文 本 并 不 存 在 质 与 量 的 不 同。
顺理成章，作为历史研究的各种资料也就没有任何

高下之别。这 种 史 观 直 接 运 用 到 中 国 法 律 史 学 中

来，自然会推导出各类研究资料价值不存在差异的

史料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

资料和档案资料、律例典章等在价值上等量齐观。
后现代史学思潮对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历史客观

性的否定，西 方 史 学 界 有 过 深 入 的 反 思。① 汪 荣 祖

先生《史学九章》的“导言”部分，是一篇深入分析后

现代理论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文章。他认为，后

现代理论虽然扩大了史家的视野和耕耘的园地，但

它“明显的政治与文化性格，似也不足以界定史学，
后现代理论家既没有实际耕耘史学园地的经验，并

不真知档案研究与文献考订的意义，虽时而真相难

明，时而真伪莫辨，但仍有相当的真相可求，真相若

非绝对客观，至少可以合情合理。史家在后现代思

潮 的 冲 击 下，不 必 也 不 应 放 弃 求 真 的 乐 观 与 信

心”。② 这类批评和反思对于中国法律史，尤其是对

受到后现代史观影响较深的明清法制史领域研究者

而言，亦有其重大学术意义。近年来该领域之研究

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传统断裂，该领域研究远远

未到解构的时候，主要还是要求其“真”，进行建设性

的研究。

其次，体现在问题意识方面。那些持研 究 资 料

价值相对论者的理由，是研究者选择所研究的资料，

当然要取决于他所要研究的问题，怎么能够在研究

问题之先就确定某几条关于研究资料价值高下的定

律，从而限制研究者充分地选择其所能利用的资料

类型呢？这 一 点 看 似 特 别 有 说 服 力，实 际 则 不 然。

为什么呢？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一是问题意

识如何产 生；二 是 如 何 更 好 地 回 答 问 题。“问 题 意

识”不同于“问题”，它是指那些经过研究者的主观自

觉而后有意识提出的问题，有别于普通的胡思乱想

和玄思冥想。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展开学术研

究的前提基础。问题意识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

后续学术研究能否更顺利地展开和研究成果本身的

学术价值。问题意识既然是经过自觉思维所产生的

结果，思维本身的极度复杂性，使得我们基本不可能

说清楚问题意识的产生过程。尽管如此，根据前辈

学者所记录下来的经验和理论总结，还是可以观察

到一些对产生问题意识有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大

致包括研究者的一般知识结构、对当下社会的了解

和思考以及对该相关领域资料的搜集和理解基础上

的知识积累。前面两个因素虽为特定领域的研究者

在展开相关研究时所绕不开，但并非为该领域研究

者所独享，故这里仅就后一个因素略为申说。通常

所说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其“门槛”，指的就是这种

区别于一般知识的专业积累。没有这种必需的专业

积累，一般而言不可能产生恰当的问题意识。具体

到中国法律史领域，研究者在掌握中国法律史相关

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兴趣所在，可将自己的研

究对象限定在某个时段或某个专题上面，然后再深

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根据自己对该研究状况

的评估进而锁定具体的研究对象，继而紧密围绕该

研究对象阅读、理解和消化相关研究资料。在经历

了这一完整过程之后，研究者有望产生恰当的问题

意识。观察这一问题意识的产生过程，可知在每一

阶段都是多种研究资料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如果

我们认可这样一个判断，即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在

前辈学者那里较少作为法史研究的主体资料，那前

述多种研究资料综合作用，事实上只是那些律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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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第２期）一文中略有分析，兹不赘述。

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７页。



章、司法档案、案例汇编、家法族规、乡约行规、契据

家谱、正史、文集等基本资料在影响研究者。故产生

问题意识的过程，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些基本材料，
野史笔记、文学作品如果说能起到某些启发作用，无
疑也是次要的。

具有问题意识之后，进入问题的求证 阶 段。问

题意识是求证前提，求证包括问题意识的展开和进

一步对问题进行修正等方面。具体如何求证，每个

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套路或特点，但必须遵守一些共

通的规范。中国法律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

究成果自然要信守史学论证的相关规范。比如尽可

能将与该具体问题相关的资料搜集齐全，所谓“上穷

碧落下黄泉，动 手 动 脚 找 东 西”①，然 后 择 其 信 者 而

从之。尽管研究资料不论多么全，亦只是历史痕迹

之一部，故需要研究者进行合理的想象，历史之连贯

性正是凭借史学家这种合理的想象才得以呈现的。
诚如杜维运先生指出：“史学家的运用想象，与文学

家之运用想象，殊有不同。文学家可以自由驰骋其

想象，史学家则须将想象投入历史里面去。西方史

学家盛倡的历史想象（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是史

学家应培育的想象。所谓历史想象，是将自己放入

历史当中，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

历史的空间，然 后 由 此 想 象 当 时 可 能 发 生 的 一 切。
如 此 易 于 得 到 历 史 真 理，而 除 去 一 些 后 代 的 附

会。”②既然历史想象要求史学研究者尽可能进入具

体的历史时空来进行合理想象，而非如文学想象之

任意驰骋。那么，可以断言单凭或者主要凭借野史

笔记、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资料、求证的基本素材，
那就违背了史学研究者需要信守的史学规范，其求

证过程在史学上也是靠不住的。不论是问题意识的

产生还是具体问题的论证，只要它是史学问题，就必

须借重于基本的研究资料。那种认为研究资料之价

值高低取决于具体研究问题的看法，是忽略了史学

研究基本规范的似是而非之谈。以研究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史著称的余英时先生道出了个中经验：“本来

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备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

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
间有主客、轻重之别。”③

再次，体现在学风方面，这是最难加以说明的内

容。一个时代的学风，既是历史演进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又受到当时社会风习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
中国受到西方影响，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而

进入了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当今即是此转型期之一

阶段，故要说明此种学风之特点，不能不从近代中国

历史演进的特征说起。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演进，

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压力之下被动进行的，其对策

是不断地学习西方且逐步趋向深入。在学术方面，
从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向西式的“七科之学”，转向

完成的时间大致在２０世纪初期的一二十年，④这个

时段，处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大规模西化的初始阶

段，且自此以降，方兴未艾。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即

是真理，西方之最新发展即代表真理发展至今的最

高阶段。求“新”与求“西”交互影响，导致近代中国

学术呈现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方面是现代学术上无

限追求新奇；一 方 面 是 传 统 学 术 上 无 限 隔 膜 断 裂。
针对这种“追 新 求 奇”的 学 风，徐 复 观 先 生 概 括 称：
“自五四以来，在求变动的大要求下，形成了新奇高

于一切的学风。寻找新奇之念，远超过求理解、求真

实之念。于是许 多 新 奇 之 说，闻 风 而 起。”⑤自 近 代

以来，西方各种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多被我们在各

个不同阶段当作“新”、“奇”加以介绍或引进。反之，
中国学 者 要 保 持 国 内 的 领 先 位 置，就 需 寻“新”猎

“奇”，最直 接 的 办 法 是 向 西 方 寻 求 最 新 的 理 论、方

法，来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固有的材料。与此同时，
在内容上传统的主流学术被视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

源而被弃置，在形式上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中国

传统学术变成“故纸”愈加难以被人理解。⑥

中国法律史包括制度史、思想史两大分支，就是

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创立的。许多中国法律史研究

者、爱好者因西化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对传统的

思想和制度容易抱有成见，且因语言文字的障碍很

难进入中国传统法律本身。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

就是中国传统法律和司法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所

占据的较边 缘 或 下 阶 的 位 置，⑦更 增 加 了 从 中 国 固

有文化来观察中国传统法的困难。进入２１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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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 旨 趣》，《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究所集刊》，第１本第１分册，１９２８年，第３－８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０－１５１
页。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９页。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

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０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１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第２４０页。

牟宗三：《道德的理 想 主 义》，台 北 学 生 书 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５２－
２５３页。

从下述几则材料。大致明悉法律和司法在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

的位置：（１）“有天地然后有万 物，有 万 物 然 后 有 男 女，有 男 女 然

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 父 子 然 后 有 君 臣，有 君 臣 然 后

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周易·序卦》）（２）“子曰：礼
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 民 无 所 措 手 足。”（《论 语·子

路》）（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

概而已，不求备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８２）



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西方学术新潮，自然

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后现代

史学及其相应的史观产生影响，自是意料之中的事

情。在传统法史各种研究资料中，野史笔记、文学作

品等较之档案、典章等，对今日的研究者而言接受起

来更少语言障碍；野史笔记故事性较强，且具有行文

通俗性、随意 性 和 趣 味 性 的 特 点，孙 楷 第 先 生 归 纳

说：“盖其纪事不涉政理，头绪清斯无讲史书之繁；用
事而以意裁制，词由己出，故无讲史之拘；以俚言道

恒情，易览而可亲，则无文言小说隔断世语之弊。”①

以前较少作 为 中 国 法 律 史 研 究 主 体 资 料 的 野 史 笔

记、文学作品，成为近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热点材

料，也有不得不然之势。

三、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之流弊

上面概述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将各种研究资料

价值齐一化的原因，下面略述此种齐一化观点可能

产生的流弊。此种流弊，综括起来就是一点，那就是

会滋长中国法律史学术领域的浮躁和粗疏，可能会

对中国 法 律 史 学 的 基 础———“求 真”产 生 一 定 的 妨

碍。尽管我们把中国法律史学分为制度史和思想史

两大块并不一定妥当，但积习相沿，影响深远，有警

惕性地将之作为中国法律史内部的二级分类标准之

一，依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制度史研究相比，思
想史研究中解释成分更大一些，利用野史笔记、文学

作品等资 料 的 灵 活 度 相 应 更 大 一 些。但 不 管 怎 么

样，都先要求其基本事实上的“真”。学者的解释和

评价活动具有相当大的主观色彩，要判断其合理与

否，一个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它作为解释和评价起点

的事实是 否 满 足 史 学 界 所 普 遍 承 认 的 对“真”的 要

求。换成通俗的说法，那就是研究者的解释和评价

是有其严格限制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的差别，在这

个意义上，无外乎是解释和评价的成分多一些，还是

寻求历史事实的成分多一些而已，绝不是舍此要彼

的关系。它们同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必定要满足

史学对史实的要求。
就野史笔记和文学作品而言，我不否认其中含

有某些能够反映历史事实和时代风潮的因素，但这

种反映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拿具有一定纪实

性的野史笔记来说，因为作者的个人爱憎、与所记事

件当事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记忆和叙述能力之

高下、是自己所见还是闻诸道听途说，对于其记述本

身的真实性都紧密相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

甘簃（陈灨一）②在《睇向斋逞臆谈》中谈到：杨度“清

末被选入资政院，议刑律草案，与松江雷奋、武进孟

昭常争 辩，滔 滔 若 决 江 河，而 名 益 彰”。③ 根 据 考

证，这段记载存在明显错误：杨度的身份，并非资政

院议员，而是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到资政院说

明新刑律立法宗旨的；在资政院辩论新刑律时，雷奋

和孟昭常诸人大致对宪政编查馆提交的新刑律草案

持赞成态度，他们不仅没有和杨度展开激辩，倒是站

在杨度一边和劳乃宣、陈树楷、高凌霄等反对派有激

烈争论。④ 作者 的 记 载 之 所 以 有 误，可 能 是 他 在 袁

世凯幕中得诸传闻所致。野史笔记尚是如此，文学

作品就更虚了。因为它所记载之内容，既有可能是

对现实作正面的反映，亦有可能是对现实进行批判

性、讽刺性的艺术概括，要寻求其中的确定性虽然并

非完全不可能，但却很有难度，亦需要研究者审慎的

态度和高超的技巧。就是在思想家正式出版的文集

中某些常出现的句子，尚有待于上下文或者说在全

书通观之后 才 可 能 得 其 真 实 涵 义，⑤何 况 是 本 质 上

以虚构为特 征 的 文 学 作 品 所 记 载 的 某 些 情 节 或 片

段！

近代以降，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及受到激进思潮

影响的激烈反传统思想倾向，别说是一般学者，就是

很多史学工作者的古文水平堪忧。这在中国法律史

学界表现得最为明显：中青年学者多是法科出身，缺
乏系统的、自觉的古文训练，利用已经整理出来的资

料尚感艰难，何况是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这种情

形对那些学习中国法律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
可能更为严重。古文功底欠缺，研究者和学习者本

来可望通过将来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来加以弥补。如

果中国法律史学界认可和充斥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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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序第１页。

陈灨一，字甘簃，自署睇向斋主，光 绪 八 年 生，江 西 新 城 人，其 叔

祖陈孚恩在道咸两朝历任刑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民初在袁

世凯幕中办文案，后入张学良幕参与机要多年。１９２８年离开政

界，在京津以教学 和 写 作 为 生。“九·一 八”之 后，他 见 国 家 危

亡，认为学术盛衰才是国家存 亡 的 关 键，遂 创 办《青 鹤》杂 志，自

任社长。

庄建平编：《晚清 民 初 政 坛 百 态———稗 海 精 粹》，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３页。

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

录》，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８－３２６、５８９－７１５页。

如在思想史研究中，离不开对 思 想 家 文 本 进 行 内 容 解 读。对 于

某些内容相近的文字，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是可以有两种相互矛

盾但都能自圆其说的解读：一种是作者之所以反复陈说，凸显了

其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另 一 种 是 该 内 容 流 于 理 想 甚 至

空想，但作者又不能忘怀，离此不能心安，故念兹在兹，反复出现

以自警，并无关乎它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

只是一种漂亮的点缀。要确定这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更符合原

意，就需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 和 作 者 所 发 议 论 之 场 景 来 进 行

具体判断。比如说《荀子》一书中多次出现的“从道不从君”一语

是否能反映荀子对入仕的真实想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化的论点，可以合理预见如下结果：这会对古文功

底欠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以心理上的慰藉，渐而克

服其原本心理上的不安，从而舍难求易，选择那些文

字浅显易懂且趣味性较强的野史笔记和文学作品等

资料来展 开 中 国 法 律 史 的 学 习 和 研 究。如 果 学 习

者、研究者通过各种渠道学会了一些新奇的社会科

学理论，然后对其论证过程、研究结论加以漂亮的包

装。到了这一步，研究者原本心理上的不安就会变

成自傲。这种从事学问的过程又相对省事，其受众

自然也就更多。面对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唯一

的缺憾就是距离中国法律史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
法制和法思想的时空特征被大大虚幻，取而代之的

只能是现实对历史的比附。

四、如何把握各类研究资料的价值差等

在中国法律史学习和研究中，要承认各类研究

资料的价值差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法制和司

法状况的资料（如正史、文集、回忆性文字等），应低

于那些能准确反映法制和司法全局或部分状况的资

料（如律例典章、中央司法档案、中央司法机构案例

汇编、地方法规、地方司法档案和地方案例汇编、家

法族规、乡约行规、方志、契据家谱、政书、讼师秘本、
日用类书等），但应高于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不确

定反映法制和司法状况的资料。承认研究资料存在

价值差等问题不是将之教条化，还须注意三点内容：
第一，在大致处于同一价值位阶的研究资料中，

要尽可能重视那些常见资料的研读和理解，而不是

一味追求发掘和利用新资料。这里先对“常见资料”
和“新资料”进行界定，主要是对所研究时段的受众

多寡而言。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于研究明

清时期基层司法是重要的常见资料。明清时期州县

官员绝大多数都有科举应试的经历，而科举又必以

此书为准绳。如果考察明清时期州县官员的诉讼观

念，《大学》传之第四章所言“子曰：‘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

知本”就特别重要了。因为《大学》在《四书》排列中

居首，此段又在《大学》中靠前，且是《大学》中唯一一

章与诉讼相关的内容。它是对《论语》中孔子“无讼”
语义所作 的 进 一 步 阐 释，原 创 性 并 不 高。孔 子“无

讼”之语出现在第十二章“颜渊”篇，故在《大学》中再

次出现这句话，对于研究明清时期诉讼观念而言，意
义自然非同凡响。这是所举“常见资料”一例。

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是学术研究创新的重要

环节。但是，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遇到

新资料，首先要追问它是何种意义上的“新”：是在文

本出现的当时“新”，还是在随后的历史阶段一直保

持着“新”，还是到某个历史阶段成为“常见”；是在某

个历史阶段“常见”，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成为“新”。
也就是说，要仔细考察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为何种意

义上的“新”资料。之所以要做如此考察，主要目的

是要了解这类新资料能否充分证明我们所要研究的

问题。当然，常见资料和新资料随着时空范围的不

同，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是研究明清时期士大夫思想意识的常见资料，对于

研究今日知识分子已是无关紧要的新资料。只有在

较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类资料之间的关系之后，对

于研究者在这两类资料之间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姿

态很有益。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越

来越多的资料进入网络共享空间，发掘新资料将会

变得越来越难。如何通过研读常见资料，提升基本

功力，进而从中发现一些别人未能注意或尚未理解

的内容，这是今后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在面对多种类

研究资料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第二，需要特别重视实物资料。各种研 究 资 料

的价值差等，主要针对文字资料而言，考虑的是现今

中国法律史学界对各类研究资料价值的判断存在分

歧，主要是集中在文字资料方面。但实际上，实物资

料相较于文字资料，更具客观性；只不过实物资料自

身不会说话，需要研究者进行恰当的阐释。如果研

究者阐释得当，利用这类实物资料，至少能对基于文

字资料的研究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具体到中国法

律史领域，这类实物资料越来越难以保存下来，抓紧

时间利用现存的实物资料展开研究更为紧迫和必要

了。①

第三，肯定各类研究资料存在价值差等，并不意

味着否定低位阶资料作为法史研究素材的价值，也

不是说它们不能对建立在高位阶资料基础上的研究

结论提出质疑，而是肯定绝不存在没有任何价值的

研究资料。在价值序列中处于高位阶的资料，如司

法档案的某些内容存在着造假和作伪的情况。一般

而言，专业研究者能够根据经验进行大致判断。那

些政治性强的大案要案，牵涉到前朝或者敌对双方

的政治性案件，造假作伪的可能性较大；反之，一般

性案件造假做伪的可能性则较小。即使是那些造假

的档案也可从中看出部分真相。因为要成功撒一次

谎，需要随后的多个谎言为之圆谎，稍有不慎即有露

馅之可能。案件造假，更多的是在案情层面上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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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启成：《从 衙 门 到 法 庭：清 末 民 初 法 庭 建 筑 的 一 般 观 念 和 现

状》，《中外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即通常所说“移情就案”。如果研究的主题是法律适

用和解释问题，这些造假的档案资料依然可用。高

位阶研究资料提供信息有限，低位阶研究资料的作

用在于弥补不足，帮助研究者“质疑”某些利用高位

阶资料进行研究的错误或缺漏，促使研究者更加深

入地思考。我们反对的是，那些仅凭野史笔记或文

学作品等低位阶资料得出结论、创出新说，进而完全

否定那些基于高位阶研究资料得出的结论，让初学

者以为仅凭可阅读性强的文学作品、野史笔记，便可

进行轻松的中国法律史研究。
将野史笔记、文学作品归入低位阶研究资料，是

因为它们对于法律史研究存在缺陷。很多学者对其

持有慎重的态度，认为它们仅仅是资料稀缺时一种

不得已 的 选 择。梅 因 利 用 荷 马 诗 篇（Ｈｏｍｅｒｉｃ　ｐｏ－
ｅｍｓ）研究人类早期的法观念，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

态度。虽然 我 们 不 能 把 它 认 作 一 种 完 全 真 实 的 历

史，尤其是不能将其中所描述的具体事件当真，但可

以将它当作“作者所知道的不是完全出于想象的一

种社会状态的描写”。他谨慎地指出，荷马诗篇不同

于后来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想象力基本没有受到道

德或形而上学概念的影响，因为在作者生活的那个

时代，这些概念尚没能作为有意识观察的对象。“从
这一点而论，荷马文学实远比后期的文件更为真实

可靠”。①在梅因看来，单 纯 利 用 文 学 作 品 作 为 基 本

材料来探究法史问题，是研究资料匮乏的上古时代

的一种不得已做法，具体运用时要慎之又慎。

笔者曾经提出，利用野史笔记、文学作品作为中

国法律史研究资料的两点体会：从考察文本的自身

沿革入手，最好寻找并运用最初版本；在对作品整体

把握的基础上，看其相关描述能否证明所研究的问

题。②这里再补充两点：一、运用野史笔记、文学作品

作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材料，需要高超的学术修养

和运用技巧，难以简单模仿，并非初学者所宜；二、从
野史笔记、文学作品中推衍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信

以为真，必须利用高位阶研究资料进一步证实或证

伪。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的使用，关键在于“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本文提出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存在

价值差等的问题，主要针对近年来这种价值差等模

糊不清渐有齐一化的趋势及其流弊而言，是矫枉之

作；并不否认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低位阶研究资料

的价值；承认从沙中可以淘金，只是希望学习者和研

究者以慎重态度对待之。因此，萧一山先生关于“原
料”、“次料”关系的论述仍然值得细细品啜。③

①　［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２

页。

②　李启成：《文学作品、司法文书与法史学研究———以审理‘妄冒为

婚’案件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③　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志林》，１９４２年第３期。

（责任编辑　史洪智）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Ｉ　Ｑｉ－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ｈ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ｓ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ｍ．Ｔｈｉ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ｈａｓ　ｉｍｐ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ｆｉｒｓｔ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　ｔｈｉｎｋ　ａ　ｍｏ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ｕ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ｔｈｉｎｋ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ｉｓ　ｎｅｗ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ｆｌｅｘｉｂ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ｖａｌｕｅ

６４


